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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C) 「動議：

將相當於本公司自授予董事局一般性權力之日起依據召開本大會之通告內第五項之 (A)項普通決議案授予董事

局行使本公司權力購回本公司股本中之股份面值總額之數額，加入董事局根據召開本大會之通告內第五項之 (B)

項普通決議案可依據一般授權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額外股份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配發、發行及處理之股

本之面值總額內，藉以擴大授予董事局當時已生效之一般性權力（根據該項授權，董事局可行使本公司之權力配

發股份），惟加入一般授權內之購回股份之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於本決議案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百分

之十。」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廖祥源 謹啟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

註冊辦事處：

香港中環金融街八號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72-76樓

註：

（一） 於上述會議，主席將會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80條，運用其權力安排各項決議案以點票方式進行表決。

（二） 凡有權出席上述會議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可委派一位或多於一位代表出席及投票，代表人不必為本公司之股東。代表委任書連同簽署人之授權書或
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該授權文件之經公證核證副本）必須於開會前至少四十八小時送達香港中環金融街八號國際金融中心二期72-76樓本公司註冊辦
事處。

（三） 本公司由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二）起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星期二）止，首尾兩天在內，暫停接受辦理股份登記及過戶手續。

（四） 為確保合資格享有末期股息及出席上述會議，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前送達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本公司股份登記及過戶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辦理轉名手續。

（五） 關於上述第（五）項之 (A)項普通決議案詳情之說明函件，已連同二零零九年年報寄予股東，而召開上述會議之本通告為年報之其中一部份。

（六） 關於上述第（五）項之 (B)及 (C)項普通決議案，要求股東授權之原因，乃為遵照公司法例第五十七B條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而提
出，藉以確保董事局在公司擬配發及發行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二十之新股及依據上述第（五）項之 (A)項普通決議案之一般授權而購回之股份
時，獲得靈活及絕對之處理權。然而，除披露者外（如有），董事局茲聲明本公司現並無任何根據上述所尋求之批准授權而發行新股之計劃。



公司簡介

自一九七二年在香港上市，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為本港具領導地位

之地產發展集團—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為精簡集團架

構，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七年進行重組並收購本公司所有

業務 (基建業務除外 )，包括物業投資與物業發展，以及所持有上市聯

營公司之全部權益。自此，本公司專注於內地從事基建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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